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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国家审计署就中国中钢集团公司
2015 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

整改情况的公告

国家审计署今天发布了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2015 年度财

务收支审计结果公告。审计结果表明，中钢集团采取措施有

序推动债务重组，加快战略布局调整，明确矿产资源板块等

4 大优势产业方向；落实“三去一降一补”政策措施，淘汰

退出高耗能、高污染、资源型产能，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指

导意见，设立混合所有制企业；推动规范董事会试点建设和

战略型总部建设，企业重组转型加快，高风险业务规模得到

压缩。此次重点审计财务会计管理、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

措施、企业重大决策和内部管理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

廉洁从业规定等方面情况，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。审计评价

实事求是，问题反映客观公正，审计建议具有针对性，对中

钢集团今后的规范管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，中钢集团对审

计署表示感谢。

2016 年，审计署派出审计组对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2015

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期间，中钢集团高度重

视，结合加强党建和深入推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实践活动，

积极支持和配合审计署审计工作，多次召开办公会、党委会，

坚持边审边改、立行立改。在审计报告和审计决定下达后，

中钢集团成立整改专门机构，认真履行整改主体责任，全力

抓好整改落实。公司下发整改通知，责成相关责任单位严格

按照审计决定的要求予以整改，并对审计提出的问题举一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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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，严肃执纪问责，完善制度，标本兼治。

截至目前，审计问题基本整改完毕，并取得明显成效。

通过整改，中钢集团制定和完善管理制度、实施办法、文件

等 23 项。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2 人次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

分 1 人次，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3 人次；给予行政撤职 3 人次，

行政降职处分 1 人次，给予行政记大过 2 人次，给予行政警

告 2 人次；免职 2 人次，开展诫勉谈话 1 人次，开展提醒谈

话 4 人次；对所属 1 个班子开展提醒谈话；依据问责条例，

对所属 2 个领导班子做出“检查”问责决定，对 5 人做出“诫

勉”问责决定；责成 4 个单位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对相关责

任人进行责任追究。具体整改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方面问题整改情况

1.针对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业务虚增收入、虚增成本问

题，相关公司相应业务已停止，并已按审计意见进行了账务

调整。

2.针对未经审批进行重大账务调整，少计所有者权益问

题，中钢集团完善内部审批流程。

3.针对多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问题,相关公司已按审

计意见进行了账务调整。

4.针对部分长期股权投资未入账，少计资产问题，中钢

集团区分股权性质，分类进行整改。

5.针对未按规定计提坏账准备问题，相关公司已按审计

意见进行了账务调整。

6.针对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未入账，少计收入问题，相

关公司已按审计意见进行了账务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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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针对 7 家子企业应纳入未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,多

计利润问题，中钢集团已将 7 家企业纳入合并范围。

8.针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不准确，少计利润问题，相关

公司已按审计意见进行了账务调整。

9.针对超工资总额发放福利问题，相关公司款项已全额

退缴，并已按审计意见进行了账务调整。

10.针对铬铁炉渣账实不符，计提减值准备不准确问题，

中钢集团责成所属企业严格遵照会计准则，加强资产管理，

加强核算管理，结合境外情况研究解决帐务调整。

二、贯彻落实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方面问题整改情况

1.针对低效无效资产清理处置工作进展缓慢问题，中钢

集团成立土地资产盘活工作专班和项目组，加强与相关方沟

通，保证资产处置工作具备可操作性；集中力量采取转让、

合作方式盘活和优化土地资产及经营性房产。

2.针对厂办大集体及“三供一业”分离移交工作进展较

慢问题，中钢集团加强组织领导,成立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

小组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全面梳理、摸底排查，明确工作时间

表,加强与当地主管部门沟通，尽快签订分离移交协议，保

证该项工作的顺利推进。

此外，针对处置“僵尸企业”和人员分流进展较慢问题，

中钢集团进一步加强组织督导，编制《“僵尸”及特困企业

处置治理工作目标任务台账》，严格考核奖惩，做好落实。

三、企业重大决策和内部管理方面问题整改情况

1.针对通过虚构业务套取银行资金问题，加快落实相关

债务协议，相关公司今后将杜绝此类业务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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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针对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问题，已结束相关融资性贸

易业务，相关公司已全面退出此类业务。

3.针对违规开展购销业务，造成债权面临损失问题，中

钢集团责成企业全面梳理业务，加强内部管理，全力催收债

权。同时，启动追责程序，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

4.针对违规开展大宗商品贸易业务，造成损失问题，中

钢集团责令相关所属企业严控经营风险，规范决策流程，强

化稳健经营。

5.针对违规借用账户存放大额资金问题，相关公司将严

格规范管理，确保及时将资金转回。

6.针对违规开展典当业务问题，中钢集团责成相关公司

边审边改，努力压缩业务规模、积极推进增资工作、全力做

好逾期催收、加强内控制度建设。

7.针对违规对外投资问题，中钢集团启动追责程序，对

相关企业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责令涉事企业严格履行企业重

大决策程序，以资产不流失为前提逐步退出。

8.针对违规开展期货投机业务，造成损失问题，相关企

业期货合约全部平仓。中钢集团启动追责程序，对相关企业

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

9.针对超出协议约定承担损失问题，中钢集团今后将进

一步健全完善决策机制，确保决策制度科学、程序正当、过

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

10.针对管控不力，导致不良债权规模进一步加大的问

题，中钢集团责成相关所属企业加强管理，通过诉讼、协商

等方式减少不良债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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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针对对外采购劳务方面的问题，相关企业对招标管

理制度进行了修订完善。

12.针对违规决策批准担保问题，已统一履行决策程序，

相关所属企业反担保义务已解除。

13.针对风险控制不力，导致投资损失问题，相关所属

企业将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定，加强内部管理，杜绝购买结

构化高风险产品。

14.针对违规为借款提供担保问题，相关企业已通过债

权置换方式解除相应责任。中钢集团启动追责程序，对相关

责任人员给予处分。

15.针对代外部企业承担费用造成损失问题，中钢集团

在该事项整改完毕的同时启动追责程序，对相关责任人员给

予处分。

16.针对违规出借资金问题，相关企业已收回违规出借

资金。

17.针对内部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，中钢集团严格对照

文件规定，修订《总部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规定》、《企业负责

人履职待遇、业务支出管理办法》、《差旅费管理办法》。

18.针对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问题，中钢集团积极研究国

家标准审计接口要求和规范，对财务业务一体化系统未覆盖

的企业，采取“统筹计划，分类推进”方式推进系统建设。

四、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廉洁从业规定方面问题整

改情况

1.针对公款购买酒水礼品问题，相关所属企业已封存库

存酒水及礼品，积极推动处置，开展警示提醒谈话,修订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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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接待规定。中钢集团对相关所属企业做出问责决定。

2.针对使用公款购买的高尔夫球卡和公款招待客户打

球问题，中钢集团封存所有高尔夫球卡（会籍），严禁任何

名义使用公司球卡的打球消费行为，加大球卡处置工作力

度；当事人向公司补交了相关费用；对有关人员开展了责任

追究。

3.针对自定政策发放福利，相关企业 2 名领导违规获利

问题，该 2 名领导已全额缴回超额领取福利。中钢集团对相

关责任人员给予党政纪处分，做出问责决定。

4.针对违规参股有业务关系的企业问题，中钢集团责成

相关企业加强管理，相关股份已清退，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

党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。

5.针对违反规定使用公车问题，中钢集团修订总部公务

用车使用管理规定及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条款和差旅费管

理办法。对已发生的用车行为，相关人员已按高于市场计费

的标准补交。

中钢集团将以此次审计整改为新的起点，全面贯彻落实

“十三五”发展理念和发展规划纲要，不断提升科学管理水

平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，坚决维护国有权益，努力构建从严

治党、依法治企的长效机制，推动中钢集团健康稳定发展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中钢集团公司

2017 年 6 月 23 日


